
科 学 技术部火炬

高技术产业开发中心

国科火字 (2017) 144 号

文件

关千印发《科技型中小企业评价工作

指引（试行）》的通知

各省 、 自治区 、 直辖市及计划单列市科技厅（委 、 局 ）， 新

疆生产建设兵团科技局 ：

为落实《科技型中小企业评价办法 》， 组织全国科技型

中小企业评价工作 ， 我 中 心制定 了 《科技型中小企业评价工

作指引（试行 ）》 ， 现印发给你们 ， 并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：

一 、 全国科技型中小企业评价工作系统（网址 ：

www.iru1ofund.gov.cn) 同时开通 ， 请各有关单位根据本地情

况，组织好科技型中小企业评价工作。

二 、 本工作指引自发布之日起实施 ， 有效期至 2018 年

12 月 3 1 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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科技型中小企业评价工作指引（试行）

一、组织与实施

二 、 评价工作流程

三、评价条件和指标具体说明

四、变更与监督管理

五、附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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根据《科技型中小企业评价办法》（国科发政 ( 2017)

115 号 ），以下称 《评价办法》）的规定，制定本工作指引。

一、组织与实施

科技型中小企业评价工作坚持服务引领、放管结合、公

开透明的原则，采取企业自主评价、省级科技管理部门组织

实施、科技部服务监督的工作模式。

（一）科技部

科技部负责全国科技型中小企业评价工作的组织协调

与服务监督，解决科技型中小企业评价工作 中重大问题；建

立相关部门之间的协调机制，促进科技型中小企业相关政策

的落实。

科技部火炬高技术产业开发中心（以下简称“火炬 中

心”)承担全国科技型 中小企业评价工作的组织协调与服务

监督的日常工作，负贵指导、协调各地区科技型中小企业评

价组织工作；承担科技型中小企业评价工作机构备案管理；

负贵“全国科技型中小企业信息服务平台”（以下简称“服

务平台”)和“全国科技型中小企业信息库”（以下简称“信

息库”)建设与运行的日常工作；完成科技部交办其他相关

工作。

（二）省级科技管理部门

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及计划单列市，新疆生产建设兵

团科技行政管理部门负责组织本地区科技型中小企业评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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工作，确定评价工作机构 ， 组织和监督评价工作 ； 管理科技

型中小企业公示及入库登记编号；编制本地区科技型中小企

业评价工作年度情况报告。

省级科技管理部门可结合实际情况，依托本部门或委托

所辖地级（或县级）科技行政管理部门组成评价工作机构，

并通过书面文件形式确认。评价工作机构负责《企业注册登

记表》和《科技型中小企业信息表》形式审查工作；组织巳

入库企业抽查工作；核实处理科技型中小企业评价工作相关

异议、投诉、举报信息。

承担评价工作的科技行政管理部门应保障评价工作人

员和经费 ， 评价工作机构不向企业收取相关费用 ， 不向中介

机构委托相关工作。

（三） 参与企业

在中国境内（不包括港、澳、台地区）注册的居民企业，

按自愿和属地原则参与科技型中小企业评价工作。参与企业

应遵守国家法律法则以及《评价办法》和本工作指引的有关

要求，严禁弄虚作假。

二、评价工作流程

科技型中小企业评价工作实行网络化管理 ， 评价工作在

“服务平台“上的“全国科技型 中小企业评价工作系统”（以

下简称“评价工作系统“ 网址 : W\吓r.inno沁nd.gov.cn) 中进

行。评价工作流程示意如下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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注册登记

不通过

不通过

有异议
核实处理

入库公告

年度更新

（ 一 ）企业注册登记

1．企业申请注册。 企业在
“

评价工作系统
”

上以企业统

一社会信用代码为用户名进行注册， 在线填报《企业注册登

记表》（附件l)， 填写《科技型中小企业评价工作系统注册 

登记承诺书》（附件2)， 并将企业营业执照副本原件扫描上

传， 注册信息中企业名称、 统 一 社会信用代码、 企业法定代 

表人应与营业执照 一 致， 企业法定代表人、 联系人手机及电

子邮箱应确保本人正常使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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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 注册信息核对。评价工作机构对《企业注册登记表》

及上传相关文档进行形式审查 ， 结果以邮件或短信形式通知

企业法定代表人和联系人。形式审查不合格的，企业可补正

后再次提交。

（二）企业自主评价

l．信息填报。注册成功的企业可进入“评价工作系统”,

按要求在线填报《科技型中小企业信息表》（附件 3, 以下简

称《信息表》）及上传相关证明文件。企业填报信息及上传

文件不得涉及国家保密信息。

2．企业自评。企业填报信息和证明文件齐全且自评结果

符合科技型中小企业条件的企业可提交《信息表》 ， 并应同

时上传有法定代表人签名和加盖企业公章的《信息表》首页

原件。企业对所填报信息和上传文件的准确、真实、合法、

有效性承担有关法律责任。

（三） 形式审查

评价工作机构应通过“评价工作系统“对企业提交的《信

息表》及相关附件进行形式审查，形成《科技型中小企业信

息审核表》（附件 4, 以下简称《审核表》九《审核表》包括

以下内容 ：

1. 《信息表》是否完整 ；

2. 《信息表》中信息与相关证明文档是否一致 ；

3. 《信息表》首页是否加盖企业公章 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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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 《信息表》其他问题说明（如果有 ， 请评价工作机构

填写具体内容）。

上述内容有一项不合格，信息审核不通过。信息审核通

过的，系统提交至省级科技管理部门。信息审核未通过的，

系统通知企业法定代表人和联系人进行补正。企业补正后再

次提交《信息表》的，视同第一次填报。

（四）名单公示

省级科技管理部门对信息审核通过的《信息表》进行汇

总，发现不符合要求的，退回评价工作机构。省级科技管理

部门汇总拟入库企业名单，按批次生成公示文件 ， 在服务平

台上公示 10 个工作日。

（五）入库公告

公示无异议的 ， 省级科技管理部门赋予科技型中小企业

入库登记编号（以下简称“登记编号”)， 登记编号由系统自动

生成 ， 包括为 18 位数字或字母 ( 4 位年份＋6 位行政区划代

码＋1 位成立年份标识＋1 位直接确认标识＋6 位系统顺序号）。

公众可通过“评价工作系统”查询科技型中小企业入库登记

编号。公示有异议的 ， 交由评价工作机构进行核实处理。

（ 六）年度更新

l ．科技型中小企业“登记编号“实行年度动态管理，“登

记编号 “ 从公告之日起至次年 3 月 3 1 日前有效。企业应桉

年度进行信息更新，从而取得新年度“登记编号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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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．入库企业应在次年 1 月 1 日至 3 月 3 1 日，通过“评价

工作系统”主动更新《科技型中小企业信息表》，经审核、

公示后符合条件的 ， 取得新年度入库“登记编号”。

参与企业应重视年度更新工作，以便能够及时享受有关

科技型中小企业优惠政策。

三＼评价条件和指标具体说明

（一）居民企业

《评价办法》中的居民企业是指依法在中国境内成立，

或者依照外国（地区）法律成立但实际管理机构在中国境内

的企业。

（二）企业规模

1职工总数

《评价办法》所指的企业职工总数包括企业上年度在职、

兼职和临时聘用人员。在职人员通过企业是否签订了劳动合

同或缴纳社会保险费来鉴别，兼职、临时聘用人员全年须在

企业累计工作 6 个月以上。企业职工总数按照全年季平均数

计算：季平均数＝ （季初数＋季末数） ＋2, 全年季平均数＝全

年各季平均数之和 -;-4。当年注册的企业，以其实际经营期

作为一个会计年度来计算。

2年销售收入

《评价办法》所指的企业年销售收入采用上一会计年度

财务数据 ， 为主营业务与其他业务收入之和，按照企业所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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